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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編纂]後，我們與關連人士訂立的以下交易將構成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項下的

持續關連交易。

關連人士

下表載列將成為我們的關連人士且已與我們訂立將於[編纂]後構成我們的持續關

連交易之交易的人士：

關連人士 關連關係

深圳易為控股有限公司

 （「易為控股」）及其聯繫人

 （與易為控股統稱為

 「易為控股關連人士」） . . . . . . . .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易為控股 ( i)由深

圳市佳櫟信息技術有限公司（由竺先生擁有

60%權益）持有約62.0%權益，及(ii)由深圳

市多為信息技術有限公司（「多為」，由竺先

生持有60%權益）持有約13.0%權益。竺先

生為我們的執行董事、總經理及控股股東之

一。因此，易為控股將於[編纂]後成為我們

的關連人士。

深圳市鈦氪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鈦氪能源」）及其聯繫人

 （與鈦氪能源統稱為

 「鈦氪能源關連人士」） . . . . . . . .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鈦氪能源由深圳市

展想信息技術有限公司（本公司的全資附屬

公司）持有70%權益及由深圳市新炬匯能企

業管理諮詢合夥企業（有限合夥）（「新炬匯

能」，其普通合夥人為深圳市丹納覓刻信息

技術有限公司，該公司則由嚴孟先生持有

99%權益）擁有30%權益。嚴先生亦持有新

炬匯能約54.16%的合夥權益。嚴先生為我

們的執行董事。因此，鈦氪能源將於[編纂]

後成為我們的關連附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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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獲豁免持續關連交易

我們已與易為控股關連人士及鈦氪能源關連人士按正常商業條款訂立將於[編纂]

後持續的以下交易：

(1) 向易為控股關連人士供應手機及擴品類產品，以供向客戶（包括運營商）進

行對外銷售。定價須參考有關產品的現行市價經公平磋商而釐定，並就本

集團而言不遜於與獨立第三方訂立的可資比較交易的定價。

(2) 向易為控股關連人士提供業務支持服務，主要包括海外物流支持。定價須

參考有關服務產生的成本經公平磋商而釐定，並就本集團而言不遜於與獨

立第三方訂立的可資比較交易的定價。

(3) 向鈦氪能源關連人士提供業務支持服務，主要包括海外物流支持。定價須

參考有關服務產生的成本經公平磋商而釐定，並就本集團而言不遜於與獨

立第三方訂立的可資比較交易的定價。

上市規則涵義

由於上述交易各自就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而言的最高適用百分比率按年計將低於

0.1%，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14A.76(1)條，有關交易各自將構成本公司符合最低豁免水

平的持續關連交易，將完全獲豁免遵守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項下的申報、年度審閱、

公告、通函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